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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219线泸水至腾冲段改扩建工程

造价监督检查情况

为落实造价监督管理的有关要求，合理控制建设成本，

不断规范造价从业行为。根据交通运输部《公路工程造价管

理暂行办法》（2016 年第 67 号令）、《云南省交通运输工程造

价管理办法》（云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 164号）、《云南省公路

工程造价管理实施细则》（云交规〔2021〕2 号）、《云南省公

路工程造价监督管理办法》（云交规〔2020〕3 号），2022 年

11月 1日至 11月 4日我中心组织对G219线泸水至腾冲二级

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造价管理工作进行了监督检查。具体情

况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G219 线云南泸水至腾冲段改扩建工程项目（以下简称

“本项目”）是国道 G219 喀纳斯至东兴公路云南境内的重要

路段，也是云南省大滇西旅游环线。路线起自怒江州泸水市

南侧的大南茂大桥西岸，顺接 G219线丙中络至六库段止点，

止于保山腾冲市区南屏洞，顺接 G219线腾冲至龙陵段起点。

本项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

以云发改基础〔2020〕1178号文批复了可行性研究报告，批

复估算 55.27亿元；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于 2020 年 1月 20 日

以云交审批〔2021〕2号）文批复了初步设计，批复概算 57.97

亿元；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以云交审批

〔2021〕6号文批复了施工图设计（不含预算）。批复本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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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线全长 131.209 公里。路线全长 131.209 公里（其中：沿

既有道路改扩建 80.809 公里、新建 50.40 公里），全线采用

二级公路标准建设，其中：沿既有道路改扩建段两段共长

80.809公里，维持原有技术标准进行改扩建，设计速度采用

40～60Km/h，路基宽度采用 8.5-48米；新建段共三段长 50.40

公里，其中两段长 38.815公里，设计速度 40Km/h，路基宽

8.5米，一段长 11.585公里，设计速度采用 80Km/h，路基宽

12.75米。新建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一 I级，其他

技术指标按《公路工程技术标准》（JTGBOI-2014）执行。

泸腾项目批复概算总投资约 57.9684亿元。截止 2022 年

11月 1 日，根据《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转下达财政部提前

下达 2022年车辆购置税补助地方资金投资计划(第一批)的通

知》（云交规划〔 2021〕52号）文件内容，本项目实际获得

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总金额 23.7572亿元，其中 2022年

度计划到位资金 13.02亿元（中央投资车购税 8.02亿元、地

方自筹 5亿元）。截止检查时，中央投资车购税 8.02亿元已

全部到位，到位率 100%，地方自筹 5亿元未到位。

本项目施工图设计批复工期为 3 年（腾越隧道除外），

目前项目正在实施。

二、督查情况

（一）督查方式

督查按建设单位自查、督查组现场检查的步骤进行，采

取听介绍、问情况、查资料、看现场等方法开展。

（二）督查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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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督查组查阅了泸水至腾冲二级公路建设指挥部提

交的自检自查报告，对项目工可、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等

资料及相关批复意见进行阅读理解，翻阅项目建设管理制

度、签约合同、业务工作台账、工程变更设计等有关文件技

术资料，记录查阅情况。

其次，督查组根据内业资料检查情况，针对合同管理、

工程计量、工程变更设计等情况，进行抽查，实地检查工程

实施情况。

最后，督查组就督查情况与参建单位的有关人员进行了

沟通交流，反馈了项目管理制度建设、计量支付、工程变更、

信息报送等方面的意见及建议。

（三）具体情况

1．自检自查情况

泸水至腾冲二级公路建设指挥部（以下简称：指挥部）

按《云南省公路路政管理总队关于对 2022 年省级负责实施

的在建公路建设项目进行造价监督检查的通知》〔云路政

（2022）178号〕要求，按时提交了项目自检自查报告。

2．造价法规执行情况

指挥部能够落实造价监督、投标控制价编审等造价管理

行业法规。

3．从事造价活动人员情况

本项目建设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从事造价活动人员共计

11 人，持证人员 10 人，其中：交通部甲级造价师 7 人，建

设部造价工程师 2 人，交通部乙级造价师 1 人，未持证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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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人。检查时还发现 1 人存在工作单位与注册单位不对应情

况、1 人存在未按时参加继续教育的情况。

4．前期阶段造价管理情况

本项目批复估算总投资 552706.64 万元，批复概算为

579684.67 万元，批复概算比批复估算多 26978.03 万元，超

估算 4.65%，施工图预算尚未报批，项目批复概算与预算的

对比分析工作尚未开展。

5．招投标阶段造价管理情况

截至检查时，指挥部完成了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试验检测、

咨询等公开招标及合同签订工作。

6．施工阶段造价管理情况

（1）项目造价管理制度情况

截止检查时，指挥部已制定《资金支付管理办法》《费

用管理办法》《合同管理制度》《工程款计量支付管理办法》

《招标及采购管理办法》等造价管理制度，工程设计变更管

理制度中明确工程设计变更管理工作。

（2）合同管理情况

指挥部已建立了合同台帐，截止检查时指挥部与各参建

及服务方累计签订合同 68 份（其中通过公开招标签订的合

同 18 份），合同金额 289278.5828万元，其中：设计类合同

3 份，合同金额 3139.80 万元；施工类合同 9 份，合同金额

268330.362万元；监理服务类合同 6 份，合同金额 3602.3773

万元；材料采购类合同 2 份，合同金额 10792.361；质量检

测服务类合同 2 份，合同金额 1681.828万元；其他技术咨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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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服务类合同 46 份，合同金额 1731.8545 万元。目前双方合

同履行情况基本正常。

（3）工程台账管理情况

项目指挥部已建立施工图设计台账、合同管理台账、计

量支付台账、设计变更台账、变更处理卡台帐等各类工程管

理台账。

（4）工程变更设计管理情况

指挥部按照现行《公路工程设计变更管理办法》及《云

南省公路工程变更设计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工程建设实际情况，

制定了《G219线云南泸水至腾冲段改扩建工程设计变更管理

办法》。

截至检查时全线累计产生一般设计变更 5 份，其中指挥

部已批复变更 2 份，变更减少金额 192.1258 万元，2 份特长

隧道平行导洞初期支护设计变更、1 份隧道弃土场增设拦砂

坝防护工程变更仅签署了设计变更现场处理卡，尚未完成设

计变更编制及报批手续。

（5）工程计量支付管理情况

截止检查时，本项目累计已计量金额 15366.6680 万元

（含材料调差金额 149.3620 万元，不含预付款），计量金额

占已签约合同总金额 289278.5828 万元的比例为 5.31%。暂

扣留农民工保证金 354.9841 万元，应支付金额 15292.6855

万元（含监理单位预付款 281.0016 万元），已支付金额

15292.6855万元，财务支付金额占应支付金额比例 100%。

（6）建设期贷款利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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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暂未产生贷款利息。

（四）督查评价

泸水至腾冲二级公路建设指挥部重视造价管理工作，造

价管理机构基本健全，人员基本到位，造价管理制度基本完

善，项目造价管理督查评分为 83 分。

三、督查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项目施工图设计批复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10 日，

施工图预算至今未上报审批。

（二）设计变更及新增单价管理存在不规范情况。

1.设计变更申报滞后。如：“LTBG-PDSG2-1 号”设计变

更，变更处理卡签认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8 日，截至检查时

此份变更还未编制上报。

2. LTBG-JCLSG2-2 号设计变更资料中所附变更处理卡

未进行编号。

3.工程设计台账中部分新增子目未及时报批。

（三）项目造价管理制度内容不完善、上报更新不及时。

1.《工程设计变更管理办法》、《计量支付管理办法》等

造价管理制度引用的标准、依据未明确。

2.材料价格调差应明确调差的方法，并增加监理复核意

见。

3.《工程设计变更管理办法》等规定未按国道指挥部管

理要求进行更新。

（四）项目持证上岗制度落实不严。

1.项目造价从业人员中存在工作单位与注册单位不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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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、未按时参加继续教育的情况，如：上海中咨安通工程管

理股份有限公司沙平，执业资格证注册单位为云南展旭工程

咨询有限公司；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许正祥未按时参加继

续教育。

2.部分计量支付报表中未加盖造价工程师印章，如：云

南交发公路工程有限公司计量支付报表、中交一公局厦门工

程有限公司计量支付报表、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计量支付

报表，不符合《云南省公路工程造价管理实施细则》第三十

七条第二款的规定。

（五）造价信息备案不及时。已签订合同和补充协议均

未办理网上备案。

四、有关要求及建议

（一）加强对现行公路造价管理法规的学习，确保工程

造价主体控制责任全面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，要求 2 个月内组织施工

图预算编制上报工作。

（三）按照《云南省交通运输工程计量支付管理办法》

规定，完善各类工程台账及计量支付表格。

（四）加强设计变更管理，完善设计变更台账，严格执

行变更管理程序，及时履行变更手续，加快新增单价及设计

变更的审批。

（五）加强项目工程投资台账管理，对投资变化结果与

经批准的设计概算进行对比分析。

（六）切实规范造价从业人员管理，杜绝工作单位与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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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单位不对应情况发生，督促造价人员按时参加继续教育。

（七）加强与地方政府沟通协调，确保临时征地使用费

和复耕费及时支付。

要求指挥部对照存在问题将整改落实情况于 2022 年 11

月 25 日前报送云南省公路路政管理总队（云南省综合交通

发展中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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